



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登记表
编制合同



	工程名称：树人驾校场地建设项目                          
工程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                                       
合同编号：                                                                                            
发 包 人（甲方）：  湖南业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设 计 人（乙方）：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长沙                                         
签订日期：2022年 1月 7  日






合      同
鉴于：
本合同签约各方就本合同书中所描述的技术服务内容、工作条件、费用支付、验收标准、违约责任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和法律问题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合同双方就树人驾校场地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登记表技术服务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由签约各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签约方
甲方（发包人）：湖南业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设计人）： 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2 国家及地方有关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管理法规和规章。
2.3 建设工程有关批准文件。
第三条 编制依据
3.1 甲方给乙方的委托书。
3.2 甲方提交的基础资料。
3.3 国家与行业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编制技术标准。
第四条 服务内容
4.1 服务的要求和方式：
按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要求完成项目水土保持登记表。
4.2 技术服务质量、验收标准及期限:
服务质量：乙方应依法及依本合同约定编制本合同项目的水土保持登记表，并按时提交报告成果。
4.3 水土保持登记表的著作权由甲方单独享有。
第五条 甲方应提供的资料（以双方确认的交接单为准）
第六条 费用及支付方式
6.1本合同费用总额为 ¥ 3000.00（大写：人民币 叁仟元整 ）。该价格为完成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登记表编制工作。
6.2合同款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款首付款¥1000.00（大写：人民币壹仟元整 ），乙方收到首付款后启动工作；乙方完成水土保持登记表编制向甲方提交成果时，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款项尾款，即 ¥2000.00（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 ）。
第七条 双方责任（含违约责任）
7.1 甲方责任
7.1.1按本合同要求为乙方提交基础资料、文件及协议，并对其完整性、有效性、真实性负责。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编制。
7.1.2协助乙方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处理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7.1.3因提交的资料有误或提交资料有较大修改调整而造成乙方返工或重做，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定合同）外，甲方应按照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支付乙方相应费用，费用具体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7.1.4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单方面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展工作的，甲方应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已开始编制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合同总金额的50%支付给乙方；超过一半时，按合同总金额的80%支付给乙方。
7.1.5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向乙方支付合同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甲方。
7.1.6 甲方要求乙方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编制文件时，须征得乙方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编制工期,且甲方应支付赶工费。
7.2 乙方责任
7.2.1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编制，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甲方交付编制文件，并对提交的编制文件的质量负责。
7.2.3合同生效后，乙方单方面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若甲方支付有预付款的，乙方应双倍返还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若没有预付款的，按照合同额的50%作为违约金赔偿甲方。
第八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责任。本合同保密期为3年。
第九条 仲裁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解决无效，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合同签订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费、双方律师代理费等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条 合同变更及合同生效
10.1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10.2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0.3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bookmark: _GoBack]10.4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名称：湖南业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名称：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



	地  址：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828号鑫远杰座1217

	电　  　话：
	电　　话：13387483410

	邮  箱：
	邮 箱：435950674@qq.com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友谊路支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549401880000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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